
訂婚等於性同意？「撈女恐慌」正蔓延？中國山

西訂婚強姦案掀爭議｜Whatsnew

從案件要素、失衡的媒體報道和分裂輿論理解這宗訂婚強姦案。

網上流傳的訂婚宴照片。網上圖片

新聞採編需要資源投入，你正在閱讀的即時新聞能夠免費開放給公眾，全因有會員訂閱支

持。你可以選擇月付暢讀，也可以訂閱端x華爾街日報雙會籍；如果你是學生、教師，更可以

享受優惠。邀請你成為端傳媒會員，選擇適合你的訂閱方案，支持我們繼續推出優秀報導。

一樁兩年前的訂婚強姦案，正在中國輿論場激起劇烈對立。

2025年4月16日，山西大同「訂婚強姦案」二審宣判。法院判定「上訴人席某某違背被害人意志，

強行與之發生性關係的行為構成強姦罪」，駁回上訴，維持原判，判處其有期徒刑三年。

案情顯示，2023年1月，席某某與被害人經婚介機構介紹後開始戀愛；5月1日訂立婚約；次日下

午，席某某不顧被害人反抗，強行與其發生性關係。事後，被害人沖洗身體，急欲回家；席某某曾

控制其手機並將其反鎖，被害人點燃窗簾後趁機逃跑呼救，被席某某追上並拖回室內。

但事發兩年以來，這起強姦案卻因「雙方已訂婚」「婚房發生關係」「付過了10萬彩禮」等信息，

不斷挑起社會爭論和情緒。爭議持續到了二審之後：無論在法律界，還是公眾輿論，主張強姦證據

不足、批判司法「疑罪從有」的聲音不斷，更有人將本案和「扶老太反被索賠」的南京彭宇案並

提，直呼判決將撕裂社會信任。

性別、傳統與現代、法理與國情等多重張力交織，這起案件早已超越案情本身，映射出大陸民眾中

複雜且普遍的觀念水位。

案件判決要點為何？

中國《刑法》規定，強姦罪即違背婦女意志，以暴力、脅迫或其他手段強行與婦女發生性關係的行

為。在訂婚強姦案中，輿論爭議有二：訂婚宴辦了，10萬元彩禮給了，怎麼不可以有「夫妻之

實」？女方陰道瓣未破，怎算發生了性行為？

「訂婚如果不是為了做愛是為了什麼？」「處女膜完好就很難認定既遂」這樣的聲音不僅來自網友

之口，更出現在部分法律專業人士的表態中。據清華大學刑法學教授勞東燕在微博公開的刑辯律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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言論，個別律師不但以民間習俗質疑判刑過重，甚至直接攻擊被害者「心狠手辣」「會孤老一

生」。

「我確實未曾想到，號稱學過法律的一些同行，原來也持的是按現代文明來看根本就是法盲的觀

點。」勞東燕強調，性自主權是專屬於個人的權利，並不因訂婚或結婚而喪失；且訂婚從法律角度

並無實質效力，雙方並未因此進入婚姻關係。此外，強姦罪定罪採取「插入說」，即以男子生殖器

插入到成年女子體內作為既遂標準，而是否射精、陰道瓣是否破裂，均不構成認定標準。

事實上，對比國際法律實踐，大陸對強姦罪的規定已極為保守。勞東燕提及，中國刑法不承認男性

可以成為強姦罪的對象，並將強姦行為限定於狹義的自然性交；而在婚內強姦上，除了離婚訴訟和

分居期間外，正常婚姻存續期間，丈夫對妻子的強制性行為常被認為不構成強姦罪。「未曾料到的

是，明顯偏於保守的我國刑法界主流立場，在很多人眼裡竟被認為過於激進。」

面對廣泛爭議，該案審判長罕見公開發聲，稱除被告默認強姦的電話錄音外，本案定罪的證據還包

括被告偵查階段供述、110接處警來電和去電錄音、行車記錄儀音頻資料、人身檢查和現場勘驗的

筆錄與照片、現場床單檢出被告精斑和雙方的混合DNA基因分型等。「被害人在事前明確表示反對

婚前性行為，事中具有明顯反抗行為，事後反應強烈」，足以認定被告違背其意志，強行發生性行

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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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「違背婦女意志」出發，不少法律人士認為該案判決沒有爭議。仍具分歧的是：究竟該判強姦既

遂，還是未遂？

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陳永生接受財新採訪時稱，控方在床單上檢測了精液，但被害人處女膜完整且

體內沒有檢測到被告人的生理物質，現有證據不足以證明插入，「控方必須拿出證據證明完成了插

入行為，才能定既遂。」亦有聲音據此主張，鑒於生物物證缺失，案件審判長沒能排除合理懷疑。

數名法律人士則強調，未在女方體內檢出精液，不代表一定沒發生性行為。是否發生插入，還要綜

合男女雙方供述和其他證據。據微博醫療博主莊時利合引用相關研究，STR（短串聯重複序列）檢

測和新冠核酸檢測一樣存在多重不確定性，實踐中陰道拭子檢測的個體識別率或僅60%，且受害者

案發後處於恐懼、羞恥、噁心反复沖洗身體，可能導致關鍵證據滅失。

目前，官方並未公佈此案具體判定為強姦既遂或未遂。北大法學院教授車浩提醒，因涉及當事人隱

私，強姦案被允許公開的資訊有限，法庭內外仍有巨大資訊差。而據端記者查詢裁判文書網，即使

是認定為強姦罪（未遂）的案件，仍有如2024年「劉某順強姦案」判罰三年的先例。

案件事實和公眾認知的錯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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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法律內部爭議外，此案另一值得關注的現象，是案件事實和公眾認知間的巨大錯位：過去近兩年

來，圍繞被害人的揣測、流言、攻訐不斷，「誣告」「仙人跳」一度成為主導性敘事，深植大眾印

像中。

「聽到身邊男的說這個案子以為是騙婚詐騙案，這網上怎麼傳成那樣了。」二審後，一名網友在相

關報道下留言感嘆。

事後回看，關於此案的首篇報道，已為失控的輿論下隱患。翻查二審前的媒體報道，2023年8月，

華商報大風新聞首刊題為《回門宴婚房發生關係後女方控告被強姦，男方已被羈押105天》的報

道，全篇約4400字，其中超過3200字源自男方母親的敘述。包括「我兒子從頭到尾沒有說強暴

她，說她是自願的」「兩人發生關係，女方馬上就要房本上加名，要後面的彩禮」「我兒子性格脾

氣好，我們村已經有106人在聯名信上簽字（伸冤）」。

與之對比，來自女方家庭的回應，只有兩句話：一是女方的母親指認男方「強姦了我女兒」，二是

記者追問「是否因為房本沒加名、沒給其餘10萬彩禮而報案」時，女方母親予以否認，隨即掛斷電

話。

由於一邊倒地引用男方信源，報道中的部分信息，甚至和法院後來公開的案情明顯相悖，包括男方

母親稱「女方身上沒有一點傷勢」——諷刺的是，正是這句話的錄音被各類媒體剪輯到短視頻中，

在抖音等平台瘋轉，配合「因房本沒寫女方」「因彩禮鬧掰」等更具煽動性的標題，將案件進一步

簡化為彩禮糾紛。

媒體報道平衡性嚴重缺失，更多不堪的流言和揣測也在社媒流傳，如「騙婚」「以告強姦進行敲

詐」「雙方當事人為同居關係」「被害人有過婚姻史」「被害人給婚介所三萬元介紹費」等。為

此，一審法院曾專門闢謠，稱均係不實資訊。二審後，審判長直接點名男方母親，指責其多次擅自

發佈涉及被害人個人隱私的資訊、主動爆料接受採訪，形成不對稱輿論。

二審宣判後，4月18日，某微信公眾號發佈報道《婚房裡的強姦案》，呈現了長期沉默的被害人的

處境：精神狀態不穩，無法工作，食慾低下，要靠吃藥入眠。「困在審判裡的兩年時間，和難以計

量的精神創傷」，報道如此形容這個家庭為那句「不」所付出的代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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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裂輿論中的「法律勒索」

對女方家庭而言，二審塵埃落定，或許有力撕下了「撈女」等污名；但在輿論場上，一種早已超出

個案的「撈女恐慌」，正在持續蔓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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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法律成了女方家庭要求房產加名的武器」「男性在婚戀市場已成弱勢群體」「這都叫強姦，以後

誰還敢結婚？」——在知乎、微博等社交平台，類似言論頻現；一些男性網友擔憂稱：一旦婚戀或

網約關係中的女性及其家庭意識到「告就能贏」，就可能將法律當作籌碼，藉此索取高額賠償。

微信公眾號「不正確」《山西「訂婚強姦案」，另一個彭宇案？》將本案類比為南京彭宇案——

2006年，南京市民彭宇稱攙扶摔倒老太反被告，引發「以後誰還敢做好事」的社會爭論。該作者

稱，彭宇案後公共服務領域的互助行為銳減；正如訂婚強姦案後，「婚前協議公證性同意」「拒絕

婚內性行為」等極端自保策略在社群平台擴散，進一步瓦解婚姻信任。

而時事評論員曹林反駁，案件強制和強迫的性質明顯，類比彭宇案，實質是「對法律判決形成某種

勒索和綁架」。同樣形成「法律勒索」的言論，還包括將判決與當下的低結婚意願形成捆綁，臆想

出一種負面的社會效果；或用「以後性關係是不是都要簽協議」，將性同意訴求推到​​極端層面，扭

曲為常情常理的敵人。

另一種頗獲支持的聲音，是聲稱基於「國情」，婚姻或準婚姻關係中女性的性同意權不應被司法過

度介入。持這一立場者指，鑒於大陸司法實踐中正常婚姻關係能阻卻強姦罪成立，訂婚作為具有一

定社會效力的婚前契約，也應被納入司法考量。他們進而強調「彩禮」的角色，認為高額彩禮實質

上構成一種交易，本質與買賣婚姻無異。

彩禮可以等同於買賣婚姻嗎？有博主主張，彩禮在中國社會中承擔着履約押金、經濟回補、婚姻成

本提前兌付等作用，其本質是多重功能疊加的「婚姻保險」，不能簡單視為買賣婚姻。亦有多名女

性主義者在社媒批判，輿論糾纏彩禮不放，實則揭示了父權社會將彩禮作為性、婚姻與生育權「交

換條件」的深層邏輯。

「說到底，這不僅是兩種觀念的衝突，更是兩種價值觀之間的尖銳對立。」勞東燕說，「究竟是按

現代社會的價值觀，承認女性是享有性自主權的獨立個體，還是延續傳統社會的價值觀，將女性客

體化而視為附屬於男性的物品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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